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裝 
. 
. 
. 
. 
. 
. 
. 
. 
. 
. 
. 
. 
. 
. 
. 
. 
訂 
. 
. 
. 
. 
. 
. 
. 
. 
. 
. 
. 
. 
. 
. 
. 
. 
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 1 頁，共 1 頁

內政部 函
地址：10017臺北市中正區徐州路5號

聯絡人：胡欣怡

聯絡電話：(02)2356-5243

傳真：(02)2356-6315

電子信箱：moi1818@moi.gov.tw

受文者：中華民國地政士公會全國聯合會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8年12月9日

發文字號：台內地字第10802664975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

主旨：「土地登記規則」部分條文，業經本部於108年12月9日以

台內地字第1080266497號令修正發布，如需修正發布條

文，請至行政院公報資訊網（網址：http://gazette.

nat.gov.tw）下載，請查照並轉知所屬。

正本：各直轄市政府、縣市政府、中華民國地政士公會全國聯合會

副本：行政院法規會、本部法規委員會、民政司、地政司（地籍科、地政資訊作業科、

土地登記科）

檔　　號:
保存年限:

14685108.12.12

   中華民國108年12月20日
   全地公(9)字第1089296號
              (e:1089127)

中華民國地政士公會全國聯合會   轉  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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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令  
中華民國 108 年 12 月 9 日 

台內地字第 1080266497 號 

修正「土地登記規則」部分條文，自中華民國一百零八年十二月十六日施行。 
附修正「土地登記規則」部分條文 

部  長 徐國勇 

土地登記規則部分條文修正條文 

第三十五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免提出前條第一項第三款之文件： 
一、因徵收、區段徵收、撥用或照價收買土地之登記。 
二、因土地重劃或重測確定之登記。 
三、登記原因證明文件為法院權利移轉證書或確定判決之登記。 
四、法院囑託辦理他項權利塗銷登記。 
五、依法代位申請登記。 
六、遺產管理人之登記。 
七、法定地上權之登記。 
八、依原國民住宅條例規定法定抵押權之設定及塗銷登記。 
九、 依土地法第三十四條之一第一項至第三項規定辦理之登記，他共有人之土地

所有權狀未能提出。 
十、依民法第五百十三條第三項規定之抵押權登記。 
十一、依本規則規定未發給所有權狀或他項權利證明書。 
十二、 以具有電子簽章之電子文件網路申請之登記，其登記項目應經中央地政機

關公告。 
十三、 祭祀公業或神明會依祭祀公業條例第五十條或地籍清理條例第二十四條規

定成立法人，所申請之更名登記。 
十四、其他依法律或由中央地政機關公告免予提出。 

第六十五條  土地權利於登記完畢後，除本規則或其他法規另有規定外，登記機關應即發給申

請人權利書狀。但得就原書狀加註者，於加註後發還之；符合第三十五條第十二款情

形者，於換領前得免繕發。 
   有下列情形之一，經申請人於申請書記明免繕發權利書狀者，得免發給之，登記

機關並應於登記簿其他登記事項欄內記明之： 
一、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 
二、共有物分割登記，於標示變更登記完畢。 
三、公有土地權利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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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記機關逕為辦理土地分割登記後，應通知土地所有權人換領土地所有權狀；換

領前得免繕發。 
第六十七條  土地登記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未能提出權利書狀者，應於登記完畢後公告註

銷： 
一、申辦繼承登記，經申請之繼承人檢附切結書。 
二、 申請他項權利塗銷登記，經檢附他項權利人切結書者，或他項權利人出具已

交付權利書狀之證明文件，並經申請人檢附未能提出之切結書。 
三、申請建物滅失登記，經申請人檢附切結書。 
四、申請塗銷信託、信託歸屬或受託人變更登記，經權利人檢附切結書。 
五、 申請都市更新權利變換登記，未受分配或不願參與分配者；或經登記機關於

登記完畢後通知換領土地及建築物權利書狀，未於規定期限內提出。 
六、 合於第三十五條第一款至第五款、第九款、第十三款及第十四款情形之一。

但經中央地政主管機關公告權利書狀免予公告註銷者，不在此限。 
第九十七條  申請土地權利移轉登記時，依民法物權編施行法第八條之五第三項、第五項、土

地法第三十四條之一第四項、農地重劃條例第五條第二款、第三款或文化資產保存法

第三十二條規定之優先購買權人已放棄優先購買權者，應附具出賣人之切結書，或於

登記申請書適當欄記明優先購買權人確已放棄其優先購買權，如有不實，出賣人願負

法律責任字樣。 
   依民法第四百二十六條之二、第九百十九條、土地法第一百零四條、第一百零七

條、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第十五條或農地重劃條例第五條第一款規定，優先購買權人

放棄或視為放棄其優先購買權者，申請人應檢附優先購買權人放棄優先購買權之證明

文件；或出賣人已通知優先購買權人之證件並切結優先購買權人接到出賣通知後逾期

不表示優先購買，如有不實，願負法律責任字樣。 
   依前二項規定申請之登記，於登記完畢前，優先購買權人以書面提出異議並能證

明確於期限內表示願以同樣條件優先購買或出賣人未依通知或公告之條件出賣者，登

記機關應駁回其登記之申請。 

 

本則命令之總說明及對照表請參閱行政院公報資訊網（http://gazette.nat.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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